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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契機化解危機　完善第二

預備金管理機制
各級地方政府總預算設置第二預備金係賦予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之彈性，惟為嚴謹控管各機關第二

預備金之動支並避免浮濫，行政院已將前項預算執行規定納入「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故各

機關依規定應審慎控管第二預備金之動支。本文說明花蓮縣政府近年動支第二預備金處理機制之策

進作為，供各界參考。

鐘苗銘、翁婉婷（花蓮縣政府主計處副處長、科員）

壹、前言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於「108 年度總預算第

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因連年

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第二預備

金，首次遭本縣議會退回後，

即積極檢視過去動支第二預備

金事由，透過預算編列面及執

行面，建立審查機制加以運

作。

貳、現況分析與檢討

一、外部監督情形

（一）立法及審計機關審查意見

109 年本縣議會審查本

府「108 年度總預算第二預

備金動支數額表」時，因部

分項目連年以相同事由申請

動支第二預備金，作成決議

退回上開動支數額表；另花

蓮縣審計室亦於 108 年度本

縣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審核意

見表示，部分補（捐）助民

間團體經費存在連續 3 年以

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情

形，顯示預算編列未盡周妥，

並請本府研謀改進。

（二）中央新增考核項目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因應

監察院所提：部分地方政府

第二預備金連年以相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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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支，補（捐）助民間團體

辦理參訪、觀摩、健行、端

午龍舟競賽、中秋烤肉、歲

末聯歡等娛樂性質活動，或

補助轄外民間團體等缺失之

調查意見，自 110 年度起將

其納入中央對直轄市、縣市

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作業，

以強化地方政府第二預備金

資源之配置效益，避免浮

濫。

二、內部現況檢討

（一）預算編列面

依本府預算籌編相關規

範，並配合施政重點需要，

各機關應落實零基預算精神

及「先減法、後加法」原

則，將原有計畫或預算，全

部歸零重新檢討，據以籌編

預算，並就以往動支第二預

備金項目視實際需要情形優

先編足，實際執行時亦應嚴

格管控，不得以「原編列經

費不足」為由持續申請動支

第二預備金。惟部分機關單

位並未確實檢討預算編列項

目之必要性、優先順序及數

額，亦未調減不合時宜或未

見績效之計畫，以容納新興

需求或以往遇有編列不足之

經費，致年度進行中經常發

生連年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

預備金之情形。

（二）預算執行面

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有合

於預算法第 70 條各款情事

者，經檢討年度預算相關經

費確實無法容納，得申請動

支第二預備金；動支時，應

衡酌執行能力，避免於年度

結束申請保留，並應避免每

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第二

預備金。惟部分機關單位申

請動支時，並未審慎評估經

費需求及執行能力，致動支

經費執行率偏低或於年度結

束時經常辦理保留、註銷等，

影響資源使用效益。

參、具體推動方式

為提升第二預備金執行

績效，本府自 109 年度起就預

算編列面及執行面提出改善措

施。

一、預算編列面

（一）協助近 3 年相同事由申

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案

件納編預算

本府主計處（以下簡稱

本處）檢視近 3 年相同事由

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案件，

發現動支事項部分為年度例

行性辦理之活動或屬經常性

業務支出，係籌編年度預算

時可預見並能明確概估之經

費，故協助各機關單位循預

算程序覈實納編，避免連年

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第二預

備金。

（二）落實零基預算精神

第二預備金動支情形

成為外部機關關注焦點後，

本處以借力使力方式促使

各機關單位落實零基預算

精神，並回饋檢討結果，作

為年度概算編製之參據；譬

如，就立法或審計機關建議

事項進行專案審查，檢討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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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動支第二預備金案件，並

就經費逐年成長者，協助業

務單位了解經費增加原因，

並請業務單位適時檢討相

關業管法規，俾利控制預算

規模。

二、預算執行面

（一）研修相關作業檢核表

為提升預備金申請、

核准動支相關作業效率，本

處於 109 年訂定「花蓮縣政

府申請動支預備金應敘明事

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表

1）、「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

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

文件檢核表」（下頁表 2），

各機關單位提出第二預備金

申請時，透過檢核表能初步

檢視是否違反相關規範或有

不適宜之處，如上年度是否

以相同事由動支、補（捐）

助娛樂性質活動或轄外民間

團體等，同時提升本處內審

人員審查第二預備金之效

率。

（二）隨時掌握第二預備金執

行進度並提升業務單位

自主管理能力

考量動支第二預備金之

案件於核定後會調增動支機

關預算數，後續預算執行控

管作業變得相當重要，故為

強化預備金執行控管機制，

自 110 年起要求動支機關單

案由: 

業務單位適用  花蓮縣政府110年7月21日修正 

類別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備註
是 否

申

請

動

支

預

備

金

應

確

認

事

項

1.年度預算相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

2.不屬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項目或金額。

3.符合統一規定標準項目。

4.符合法律規定之支出。

5.上年度未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審計室審核意見、一

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

6.未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參訪、觀摩、歲末聯歡等娛樂性質之活

動(監察院調查意見、一般性補助款考核項目)。

7.未補助轄外民間團體者(監察院調查意見)。

應

敘

明

事

項

1.動支預備金之原因、需求情形。

2.合於預算法之規定

第一預備金：預算法第64條
第二預備金：預算法第70條下列各款之一

（1）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2）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3）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3.歸屬科目名稱。

4.個案辦理期程未跨年度或付款期程估計未超過次年度。

(屬工程案件者，請附工程預定進度表)

應備

文件

1.經費流用控管總表及附表。

2.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情形分析表。

備註: 
1、業務單位於檢核結果勾選「否」者，請主計處內審人員擬具審核意見。 
2、是案核定後，請依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應備文件檢核表「應確認事項」所訂

期限內辦理分配等事宜。

表 1　花蓮縣政府申請動支預備金應敘明事項及應
備文件檢核表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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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按月填報「預備金動支及

執行情形表」（表 3），促

請各機關單位積極執行第二

預備金案件，並藉以改善執

行率偏低及年底辦理保留之

陋習，長官亦能隨時掌握前

項預算執行情形。

肆、具體成效

一、缺失情形已改善

因力行上開措施並獲長

官支持，自 109 年度起已降

表 2　花蓮縣政府核准動支預備金後應確認事項及
應備文件檢核表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案由: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單位適用                              花蓮縣政府110年7月21日修正 

類別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備註 
是 否 

核 
准 
動 
支 
預 
備 
金 
後 

應 
確 
認 
事 
項 

1.自核定日起，營繕工程已於三個月內發包，並以發包後金額(含
必要費用)檢附動支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關核
轉主計單位核定分配。 

   

2.自核定日起，其餘項目(非營繕工程)已於二個月內，就已發生
權責之金額檢附動支數額表及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關

核轉主計單位核定分配。 
   

動支

預備

金數

額表 

1.說明欄是否敘明符合預算法之條款。    

2.分配月份是否適當。    

3.核章是否完全。    

歲出

計畫

說明

與各

項費

用明

細表 

1.所有欄位是否登打完全(計畫內容、預期成果、單位、數量、單
價……等)。    

2.用途別科目歸屬是否正確。    

3.用途的說明是否適當。    
4.動支金額需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請編列至千元，並註記
「配合預算編列千元增列 XX元」。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表 3　○○年度花蓮縣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及執行情形

預算數：　　　　元 單位：元

日期 金額(A) 日期
發包金額

(C)

發包標餘款

(D)

合計 0 0 0 0 0

填表人: 科長: 局（處）長

填表說明：

1.依據本處110年1月14日AC1100000044號簽准辦理，本表自核准日起按月查填。

2.「截至○年○月○日止支用數」欄位包括實支數及預付款。

3.備註欄請說明：(1)已發包案件預計(已)結案日期。

  　　　　　　　(2)倘(B)欄位為0或(E)欄位尚有未發包數，請說明尚未執行之原因及預計完成日期。

 　　　　　　　 (3)承辦人及電話。

4.本表請在○年○月○日(星期○)下班前繳交核章紙本及電子檔送主計處歲計科各內審人員。

備註

(詳說明3)

發包情形 尚未發包數

(E)=(A)-

(C)-(D)

截至○年○月○日止

動支機關 發文日期 動支事由

截至○年○

月○日止支

用數

(B)

發包及標餘款情形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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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連年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

預備金案件及以第二預備金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參訪、觀

摩、歲末聯歡等娛樂性質活動

之案件（表 4），且經花蓮縣

審計室審核本縣 109 年度總

決算意見略以，本府就連年以

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備金之

案件，已研謀改善。

二、持續滾動檢討動支第

二預備金核定

為改善以第二預備金核定

之營繕工程案件執行效率偏低

並降低年底辦理保留情形，本

處再次檢討相關檢核表，並增

列工程預定進度表，對於前項

申請動支案件之金額估列方式

是否合理、付款期程是否跨年

度等事項加以審核，協助業務

單位就重要工作項目妥善規劃

其計畫預定進度，依其進度核

實推估各月份所需經費，避免

因保留太多或未妥為估算所需

經費致賸餘數過高情形發生，

俾利確保第二預備金資源達到

最有效率運用。

伍、結語

所謂「福兮禍之所依，禍

兮福之所倚」，換言之福與禍

（危與機）相互依存，倘利用

危機中蘊藏之機遇，以周全方

式建立完善管理機制，則可使

危機化為轉機。因外部機關督

促本府執行第二預備金應符合

相關規定，故自 109 年度起本

處主動由預算編製面及執行面

加以檢討，在合規情形下，研

訂一致性作業規範，精進動支

第二預備金之審核及執行管控

機制，避免「連年以相同事由

動支第二預備金」情形再發生，

並提升預算執行效能。

表 4　花蓮縣政府近年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改善成效

單位：案件數

項目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截至 8 月底止）

連年以相同事由動支第二預

備金
19 2 -

以第二預備金補助民間團體

辦理參訪、觀摩、歲末聯歡

等娛樂性質活動

4 2 -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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